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我们作为广州地铁设计研

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经认真审阅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第四次会议的相关会议资料及全体独立董事充分的讨论与分析，本着独立、

客观、公正的原则，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对相关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签署日常经营合同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与关联方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或有重大影响的企业发生的

关联交易事项是根据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需要发生的，属于公司正常经营行

为，符合公司正常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关联交易遵循市场定价原则进行交易，

价格公允合理，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化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况，未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产生负面影响。

公司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审批程序合法有效。 

我们同意该议案。 

二、《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在确保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对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不会影

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和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运转，亦不会影响公司主营

业务的正常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该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



超过 27,200 万元进行现金管理。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

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的签字页） 

 

独立董事： 

 

                                                                     

 周晓勤                     林 斌                     谭丽丽 

 

 

日期：    年  月  日 

 


